
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 

 

113 年 6 月 3 日行政會議通過。  

 

一、目的：為表揚對國家社會具有特殊貢獻或成就卓然之本校校友，以樹立楷

模、激勵後進，發揚飲水思源精神，特訂定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(以下

簡稱本辦法 )。  

二、主辦單位：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。  

三、協辦單位：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家長委員會。  

四、表揚時間：本校校慶典禮當天。 (每十年進行表揚 )  

五、表揚地點：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活動中心。  

六、傑出校友候選人資格：凡 65 年 2 月 1 日之後就讀本校校友，在專業或事業

上有傑出成就，對本校或社會有特殊貢獻，並有具體事

實者。  

七、表揚類別：  

（一）學術技藝類：任職學校教師或從事學術研究、創造發明，或曾獲國際性競賽獎。 

（二）行政服務類：服務於公、民營機關、機構、行政人員，具特殊表現或優良事蹟。 

（三）企業經營類：在工商業界有具體特殊表現事蹟或顯著成就者。  

（四）社會服務類：常熱心社會公益活動獲普遍肯定或傑出表現者。  

（五）藝文體育類：在人文、藝術文化及體育等方面有優良成就者。  

（六）行誼典範類：造福弱勢或刻苦奮鬥卓然有成，足為學子表率者。  

（七）貢獻母校類：對本校建設或發展貢獻力量，有具體重大貢獻者。  

（八）特殊表現類：不屬於前項各類，而有其他的特殊表現或貢獻者。 

八、辦理方式：每類最多表揚三名為原則，有特殊優良事蹟者得另外加額。  

九、推薦日期 :前一年 6 月 1 日始至 9 月 30 日截止。推薦表如附件，於徵選期

間公告於本校網站、臉書社群及馬祖日報、馬祖資訊網。  

十、推薦方式：  

(一 ) 由服務之機關、學校、企業、社團等首長、負責人推薦。  

(二 ) 由本校一級主管 (兩位 )推薦。  

(三 ) 由本校教職員工 (五位 )推薦。  

(四 ) 由歷屆校友 (五位 )推薦。  

(五 ) 自我推薦。  



 

十一、遴選方式：  

(一 )組織遴選委員會：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聘請學校行政代表 3 人、教

師代表 3 人、家長會代表 3 人、社會賢達人士 3 人等，共 13 人為委

員，組成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」進行審查與遴選作業。  

(二 )傑出校友推薦案之審查，須有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二 (含 )以上委員出席

始得開會，二分之一 (含 ) 以上出席委員同意始能決議。  

(三 )遴選委員會得邀請推薦人或相關單位人員列席說明或提供資料。  

(四 )凡有意推薦校友參加遴選者，除應填具推薦表外，並就具體傑出事蹟

檢附佐證資料 (影印本 )裝訂成冊，於表揚前一年 9 月 30 日前 (郵戳為

憑 )寄送本校 (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13 號 )；或以電子檔 (pdf 檔 )寄至

本校電子信箱 (jsjh@jsps.matsu.edu.tw)。  

(五 )遴選委員得就受推薦人所附佐證資料加以審查，並記錄其特殊優良事

蹟。  

(六 )召開遴選委員會，由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，選出每類三位傑出校友

為原則，有特殊優良事蹟者得另外加額。  

十二、表揚方式：  

(一 )於校慶典禮邀請傑出校友返校接受表揚，頒發獎狀及獎座。  

(二 )將具體事蹟刊登於本校網站、校慶專刊或相關刊物中以示尊崇。  

(三 )爾後可邀請傑出校友擔任講座返校傳承，分享生涯規劃、奮鬥成功之

歷程，以砥礪學弟妹。  

十三、傑出校友若有因其行為或言論嚴重不當，有辱傑出校友之榮譽者，得經

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予以除名。  

十四、經費來源：由本校相關專案預算支應。  

十五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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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傑出校友遴選推薦表 

受 

 

推 

 

薦 

 

人 

類      別 

(限填一類) 

□學術技藝類  □行政服務類   □企業經營纇   □社會服務纇 

□藝文體育類  □行誼典範類   □貢獻母校類   □特殊表現纇 

姓      名  性  別  出生年月日  

目前服務單位  職  稱  □畢業生畢(結)業：    年   班 

□校友就讀年：     年~     年 最 高 學 歷  

通 訊 地 址  

連 絡 電 話 (O)：               (H)：      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

電子郵件帳號  

傑

出

優

良

表

現

事

項 

(本欄請以條列方式詳舉被推薦人歷年經歷及各項具體優良事蹟)欄位空間不足，敬請使用附加文件詳述： 

壹、經歷： 

一、 

二、 

三、 

貳、具體優良事蹟： 

一、 

二、 

    三、 

 

 

 

 

推 

薦 

方 

式  

︵ 

請 

勾 

選 

一 

種  

︶ 

□  1.機關推薦 單位名稱  首長姓名  

□  2.本校一級單位 
   主管兩位推薦 

主管簽章  主管簽章  

□  3.本校現任教師 
   五人連署推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 4.歷屆校友 

   五人連署推薦 

連署人姓名 畢業年度與班別 目前服務單位 

 年     班  

 年     班  

 年     班  

 年     班  

 年     班  

歷屆校友推薦人(代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□  5.自我推薦  
             自我推薦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初審意見 

□合於資格   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遴選委員會審查結果 

        □通過            □不通過 

本推薦表受理至 9月 30日截止，紙本以郵戳為憑，電子檔以寄件時間為憑。 


